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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2年度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计划选聘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州市地委组织部、政府（行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教育局、农牧局、卫生局、扶贫开发局、团委：

根据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扶贫办、团中央《关于做好201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24号）精神，现就我省2012年度“三支一扶”计划选聘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选聘数量和名额

2012年，我省计划选聘300 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开展支教、支医、支农和扶贫开发（“三支一扶”）服务。具体名额分配如下：

西宁市30人，海东地区30人，海西州25名，海南州25名，海北州25名，黄南州50名，玉树州65名，果洛州50名。

二、选聘对象和条件

选聘对象为30岁以下应届和往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选聘的基本条件：

（一）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以上学历；

（二）思想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三）有较强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身体健康，遵纪守法；

（四）自愿到基层服务。

三、选聘时间和程序

（一）宣传动员。5月10日-21日，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通过青海新闻网、省政府门户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等新闻媒体发布选聘公告，公布选聘计划、选聘地区和服务岗位等相关信息。省教育厅要组织省属各高校通过校园信息宣传平台，加大选聘工作宣传力度，鼓励应届毕业生积极参与报考。各州、市、地也要通过当地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发布本地区的选聘数量、报名条件、考试时间和地点、服务地区等信息，确保毕业生及时了解选聘的相关政策和情况。 

（二）组织选聘。5月22日—6月30日，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开展组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选聘等工作。

1、报名和资格审查（5月22—30日）。本次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选聘工作采用网上报名、网上资格审查和网上下载打印准考证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2012年5月22—28日；报考人员请登录青海省人事考试信息网（www.qhpta.com），详细阅读网上报名操作步骤，认真按照操作步骤完成报名。报考人员登录青海省人事考试信息网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各州（市、地）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调管理办公室负责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结果在报考人员报名后48小时之内给予明确答复。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按规定时间打印准考证。
2、组织考试。笔试和面试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统一组织。笔试由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统一命题并派专人监督巡视，各州市地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负责衔接确定选聘笔试地点，设置选聘笔试考场并统一组织考试。各地选聘笔试地点请于6月2日前报省人事考试中心。笔试内容为《综合知识和能力素质测试》。笔试时间为6月9日。

笔试成绩公布后，各地要抓紧做好面试、体检工作。进入面试的考生，需向各州（市、地）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提交《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一式三份，见附件一）、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等相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二份，本人近期免冠小二寸照片2张。
面试、体检工作结束后，各地请于6月25日前将选聘人员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体检表、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人员花名册》（见附件三，含电子版）报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调工作管理办公室审批。

（三）派遣到岗。6月30日前，由州市地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统一安排选聘人员到服务县（市、区）报到。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选聘人员签订《青海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议书》（见附件四）。

四、管理和服务

（一）“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人事档案统一转至服务单位所在县（区）的人才交流中心，党团组织关系转至服务单位。

（二）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与“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签订《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并负责对“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考核与管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议书》和考核情况存入本人档案。

（三）各服务单位须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与日常管理，建立联系制度，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并将有关情况和问题及时报告县（区）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

（四）“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试用期为6个月（含在服务2年内），试用期满，经服务单位考核合格的，留任继续服务；不合格的及时解除协议。凡解除协议的，要在《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议书》中注明，及时收回《青海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证书》。

（五）“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在服务期间，任何机关和单位不得借调使用。

（六）“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后自主择业。

五、加强选聘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州市地要尽快安排部署“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的选聘工作，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加强协调，共同做好宣传动员、组织报名、考试选聘、管理服务以及经费落实等工作，确保选聘工作的顺利实施。
选聘工作结束后，各州市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将选聘工作情况书面报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赵海燕   0971-6306314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

白香莲    0971-6139342   省人事考试中心

附件：1、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登记表

      2、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健康状况要求

      3、“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花名册  

          4、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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